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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30/2018 
 

 生命聖靈律之新生命樣式-18 

聖靈引導的原則-08 02 

Lead by the Spirit 

新世代生命樣式的特質 

 

羅馬書 Romans 8:16-17 （二之二） 

唐興 

經文： 

16 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

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16  αὐτὸ τὸ πνεῦμα συμμαρτυρεῖ τῷ πνεύματι ἡμῶν ὅτι ἐσμὲν τέκνα θεοῦ. 17 εἰ δὲ τέκνα, καὶ 
κληρονόμοι· κληρονόμοι μὲν θεοῦ, συγκληρονόμοι δὲ Χριστοῦ, εἴπερ συμπάσχομεν ἵνα καὶ 
συνδοξασθῶμεν.  
 

前言： 

如果神是愛，為什麼世界上有苦難？如果神是全能的，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邪惡？如果基督

徒是神的兒女，為什麼還要受苦？這些都是我們會問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

從神的整個大計劃來看才能解釋。簡言之，苦難與神的國度有絕對的關係，除非我們認識

到神如何建造祂的國度，否則我們很難理解苦難的真正意義。 

 

今天的經文，講到「受苦」這個與基督徒經歷有重要關係的主題，可以使我們對『苦難』

有一個基本的和初步的理解。保羅在這裡，把主題開始轉到「受苦」上的一個主要目的

是，當時的羅馬教會處在受苦的情況中，保羅是以一個牧者的身份 安慰、堅固教會，教

導他們苦難在神救恩計劃中的意義。 

 

上下文： 

羅馬書第8章的論述，一層一層的往前發展往上升高，從不被定罪（8:1-4），到聖靈內

住（8:5-13），到兒子名分，到聖靈的印記。突然保羅引進了一個新的主題：苦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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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節開始一直到8章結束都是圍繞在苦難的主軸上的。但是，你會發現苦難的主軸，同時

與救恩穩妥的保證和影響是交錯在一起的。   

 

中心思想：成聖的經歷——神兒女領受「聖靈的印記」和承受「屬天的產業」。 

1. 成聖的經歷：領受聖靈的印記——同証身份（16節） 

2. 成聖的經歷：承受屬天的產業——同苦同榮（17節） 

 

16節，16 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是保羅說明內住的聖靈在神兒子們的主

觀經歷。內住的聖靈向因信稱義的聖徒，見證， 

 

17節，是一個主題轉換的經節：從兒子的名分到基督徒的盼望的主題。神的靈，聖靈內

住的生命，是神的律法成就的生命，是一個有盼望的生命。 

 

18-27節，是一個新的段落。18，19，21節，和23節後半，說明了盼望的一些內容，所

盼望的榮耀是具有超越價值的，不僅是整個人類，而且神的整個受造界都與此盼望有關

係。20節，告訴我們此盼望是處在現今痛苦中的。保羅用了三種嘆息，強調這種痛苦中

的盼望：1）一切受造物的嘆息（22節）；2）聖徒嘆息：為身體得贖（23節）；3）聖

靈的嘆息：按照神的旨意替聖徒禱告（26-27節）。 

 

28-30節，說明神的旨意是要那些稱義的，有兒子名分的聖徒，被模成神兒子的樣式，叫

她們得榮耀。從稱義，兒子的名分，到得榮耀。 

 

簡言之，17節是轉換的經文，把14-16節，被神的靈引導的神的兒子們，在今生所享受

的福分，與將來要承受的產業連接起來。雖然，聖徒已經具有兒子的名分，但是得著所有

兒子名分的福祉，仍然需要在受苦中堅忍：「聖徒的忍耐」。保羅從8:1-4節說明「稱

義」：為律法的義的成就。5-16節說明「成聖」律法的義成就的彰顯。17節說明「聖徒

的忍耐」和「得榮耀」。18-30節，進一步說明「聖徒的忍耐」和「得榮耀」。 

 

31-39節，整個第8章的結尾在救恩的穩妥上：神在基督裡不能隔絕的愛。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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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

和他一同得榮耀。 

 

「既是兒女」：16節說明：神兒女領受「聖靈的引記」。17節，用「既是兒女」接續既

然領受了「聖靈的印記」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1-「後嗣」=「產業的承受者」。後嗣：[κληρονόμος]（kleronomos）名詞出現15次。其

他地方翻譯為「承受產業的人」（園戶的比喻：太21:38；可12:7；路21:14；加3:29-承

受產業；加4:1 ）。「承受」（羅4:13；來1:2-承受萬有，6:17-承受應許，11:17-承受

義，雅2:5-應許的國度， ）；「後嗣」（羅4:14，8:17；加4:7；多3:7）。「後嗣」應

該翻譯為：產業的承受者：另譯：「17 既是兒女，便是承受產業的人，就是神的承受產業

的人，和基督同作承受產業的人。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2-神的產業承受者，和基督同作產業的承受者。17 節，「既是兒女，便是產業承受者，

就是神的產業承受者（inheritors），和基督一同的產業承受者 (co-inheritor)。」神所

應許基督的產業，也是我們將來的產業。我們將會與基督一同得著神應許的祝福。基督是

教會的元首，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此同得產業。基督是聖約的中保君王，祂本身得著了

神所應許祂的產業，祂也為我們得著了產業。 

 

3-「承受產業」。與「產業承受者」這個字有關的是：名詞「產業/基業」[κληρονομία] 

(kleronomia)（inheretance），和動詞「承受產業」[κληρονομέω]（kleronomeo）

(inherit)。16節的「聖靈的印記」經歷是「承受產業」的保證——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

「憑據」/「質」[ἀρραβών]（arrabon）。「基業」[κληρονομία] (kleronomia) 

(inheritance) 就是「產業」的意思。弗1:14「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

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內住聖靈向我們的靈的見證、保證是聖徒得產業的

憑據。  

 

3a-新約的經文。「承受產業」[κληρονομέω]（kleronomeo）(inherit)動詞，出現 18

次：太 5:5-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太 19:29，可 10:17，路

10:25，18:8-「承受」永生。太 25：34-承受從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林前 6:9-

10-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 15:50-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加 4:30-使女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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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可與自主的婦人一同承受產業。加 5:21-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來 1:4-

祂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來 1:14-天使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來 6:12-承受應許

的人。來 12:17-承受父的祝福。彼前 3:9-承受福氣。啟 21:7-「承受這些為業」。 

  

3b-聖經的主題。承受應許的產業是整本聖經的重要主題。 君王，子民，土地，律法，是

神國度的必要元素。整本聖經都圍繞在這四個主題，描述神的國度是如何實現的。《創世

記》1:1 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到《啟示錄》21:1-3，5 節。 

 

創世記是神起初在地上建立的國度之原型。神透過祂的話和作為，創造了這個國度。《朝

向應許之地》馬歐任（Oren Martin）說：「世界不是既有的，而是神的禮物，藉著與祂

的受造物同住，並且統治祂的受造物，彰顯祂的榮耀。」我們可以《從創世記》1-2 章，

的文字和特殊的敘述文安排中看到這樣的主題。君王是亞當，他要按照神的律法統治管理

伊甸園，並且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使神的統治擴展到全地。 

 

亞當失敗告訴我們，神建立的國度一開始就是一場爭戰。撒旦的出現和亞當的墮落，開始

了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從創 3:15 節開始，當神應許亞當和夏娃第一次福音的時候，神國

度就不再是屬地的了。這個內在的「屬天的國度」（基督掌權）從他們的悔改轉向神開

始，或外在的「教會/聖約團體」（混雜的團體，包括亞伯該隱）就從亞當和夏娃開始，

神的國度就開始在天上建造了。建造者就是基督。一直到國度終極完成之後，神的子民的

數目滿足，除去了地上所有罪和死亡，這個屬靈的國度就從天而降（從無形的領域顯現出

來的奧秘）：《啟示錄》21 章描寫了這個情形：「新創造和教會在榮耀中的完全成就」

(the New Creation and the Church Perfected in Glory- NIGTC, G.K. Beale)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看見聖城

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神的子民/神的國/教會]，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支

搭帳篷]，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的國/聖約]。4 神要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罪的除去，生命和身體的復活]。” 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

“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G.K. Beale 指出：「海」是指，舊的

世界：1）宇宙邪惡，和神百姓受苦和災難的源頭（4:6；12:17；13:1；15:2）；2）不

信和悖逆的列國（12:18；13:1；賽 57:20；參-17:1-2）；3）死亡的地方（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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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財貨交易地（18:10-19）；5）與「地」一起提到的舊世界（5:13；7：1-3；8:8-9，

10:2，5-6，8；14:7；16:3）。 

 

「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

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

子。」[ὁ νικῶν κληρονομήσει ταῦτα καὶ ἔσομαι αὐτῷ θεὸς καὶ αὐτὸς ἔσται μοι υἱός] 

  

3c-產業=神榮耀中的國度：「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這裡清楚的描述了神國度終極的完成：神與祂的子民同住。不再有死亡：所有的罪

都除去了；神百姓成聖的工作完成了，神的國度在榮耀中——祂完全的統治帶來了完全

的祝福。因此，神所應許的產業，是指神榮耀的國度 。對祂的百姓而言，他們也是神的

兒子，因為他們滿足了神律法的要求，有永生，有身體的復活，享受神的統治管理，也與

基督徒一同治理神的國度。從國度終極完成的角度，回頭看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比較清

楚了： 

 

亞伯拉的應許。亞伯拉罕承受土地是指迦南地。迦南地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指以色

列國有關的地上的土地。另一方面是指神國度「天上屬靈的產業」。與地上以色列國有關

的土地產業，都是天上屬靈產業的預表。 

 

同時，以色列人得地上產業的歷史，教導我們關於神的國度成就的原則：1）神引導祂的

百姓除去仇敵，得地為業（靠著聖靈治死身體惡行）；2）神的百姓遵行神的律法進入安

息。這些都發生在神百姓的心裡——基督在祂的百姓心裡掌權，把律法刻寫在祂百姓的

心裡的過程。因此， 應許的產業與神的國度不可分開，神的國度與律法也不可分開——

羅馬書的論述主軸。 

 

羅 4:13 節， 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成為承受世界為產業的人[必得承受世

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5:14 節，「若是屬乎律法的人才得為承受產業的

人[後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到了第 8 章，保羅說明律法的義，如何藉

著內住的聖靈，成就在因信稱義的人身上（1-13）。然後，他藉著就進入兒子的名分和

得產業的主題。這樣，「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就包

括了另外一個「屬天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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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產業=神榮耀的子民。「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

過去了」。對神的百姓而言，他們被更新變化，恢復了神的形象和樣式：罪的除去，生命

和身體的復活。羅 3:24，「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榮耀…」。神榮耀的恢復工

作，就是把我們恢復到滿足律法的義的地步，也就是是模成基督的樣式。 

 

結論：因此，「承受產業」是指：第一，承受神榮耀的國度，與基督一同作王（提後

2:12-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啟 20:4-6，22:5）；第二，成為神榮耀的子

民——得著永生和復活的身體，被更新成為基督的形象（羅 8:29；西 3:10；約壹 3:2-主

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 

 

4-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事實上「榮耀」與「產業」，可以看

為是同一件事：神在祂的國度掌權，彰顯祂的榮耀；神在祂子民心裡掌權，也彰顯祂的榮

耀。 

 

基督徒的受苦。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第一，基督徒受苦是得榮耀的必須經歷。穆爾指

出：「因為我們與基督是合一的，我們與祂同得產業的人，所以也是必定與祂得榮耀的

人。但同時，我們與祂的合一的意思是，我們必須跟隨基督得榮耀的道路：與祂一同受

苦」（參-腓 1:29；3:10） 

 

第一，受苦的經歷是得榮耀的條件。穆爾指出：「保羅在這裡所說的「受苦」是指，每天

的渴望、張力，和逼迫。保羅很清楚的指出受苦是得榮耀的條件；我們 [εἴπερ](eiper) (if 

only)：「若…必」。唯有藉著參與基督的受苦，我們才能參與基督的榮耀。保羅提出一個

無法破壞的「國度原則 law of the kingdom」，按照此原則，得榮耀必須經歷苦難。因

為，神國度的榮耀，唯有與基督聯合才能得到，與基督聯合不得不與基督的苦難聯合。正

如基督經過苦難進入祂的榮耀（彼前 1:1），基督徒，作為基督一同承受產業的人，若在

現今世代受苦，必然與基督同享榮耀。」 

 

第二，受苦的經歷是得榮耀的保證和確據。我們 [εἴπερ](eiper)「既然」與祂同受苦，必定

和祂一同得榮耀。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這樣說：「保羅是在說明，整個受苦

的事，如果我們正確的理解的話，是一個最強的和最深奧的論述，講到救恩的穩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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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終進入榮耀中，所能找到的最絕對的保證。他是同時做兩件事：安慰和堅固受苦的

基督徒，並且對救恩穩妥的議題，加入了最後的論述。」  

 

5-基督徒的受苦。與罪爭戰低擋罪受苦（來12:4）；因神的管教受苦（申28:53；來

12:5-11）；因身體朽壞受苦（林4:17-至暫至輕的苦楚）；為教會受苦——補滿基督患

難的缺欠（西1:24）；做基督的僕人為基督受苦（林後6:4；12:10）；與基督同受苦難

（太10:24-25，「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

和主人一樣是合適的。」） 

 

結論：1. 成聖的經歷：領受聖靈的印記——同証身份（16節）。基督徒以愛主的心，在

認識基督的知識上，長大成熟，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當把聖靈神在基督裡的愛澆灌

在我們心裡，我們就領受了聖靈的印記。2. 成聖的經歷：承受屬天的產業——同苦同榮

（17節）。聖徒在聖靈的引導下，進入苦難的遭遇中，為罪爭戰，或受神管教，或因身

體朽壞受苦，或為福音受苦。這些聖徒在受苦中盼望將來的榮耀：神國度成全的榮耀，自

己身體復活的榮耀。這樣，他們的救恩是穩妥的：因為既然與基督一同受苦，必與祂同得

榮耀——基督徒的受苦是得榮耀的保證。 

 

應用： 基督徒如何看苦難： 

1-從神的國度最後完成看苦難：苦難教導罪的真實和福音的盼望。 

羅 2:9-[將患難、困苦[στενοχωρία](stenochoria)(affliction)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

太人，後是希臘人。] 

2-從基督徒成聖的角度看苦難：基督徒經歷苦難是為了神的榮耀。 

3-從基督的苦難看所有的苦難：基督經歷苦難已經進入神的榮耀。 

5-離棄「成功福音」「健康財富福音」 竭力認識神的國度和福音。 

 

 


